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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商标中，注册号为

７０１５８０３

、

７０１５８０４

、

７０１５８０５

、

７０１５８０６

、

７０１５８０７

、

７０１５８０８

的商标正在办理注销手续。

２

、软件著作权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高阳捷迅持有的软件著作权共计

２４

件，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软件全称

／

版本号 登记号 开发完成日 首次发表日

１

电子商务

－１９ｅ

云助手管理平台

Ｖ１．０．０．０ ２０１２ＳＲ０１７９０７ ２０１１．１２．０１ ２０１１．１２．２５

２

短信网关接入系统

Ｖ１．０ ２０１２ＳＲ０１６３９７ ２０１１．１０．２０ ２０１１．１０．２６

３

空中充值应急系统

Ｖ１．０ ２０１２ＳＲ０１６３８１ ２０１１．１１．０７ ２０１１．１１．１８

４

互联网综合充值缴费系统

Ｖ１．０ ２０１２ＳＲ０１６３９１ ２０１１．０９．１２ ２０１１．０９．１９

５

高阳捷迅

１９ｅ

数字便民服务平台

Ｖ１．０ ２０１１ＳＲ０５６２６８ ２０１１．０６．０１ ２０１１．０６．０１

６

高阳捷迅电子商务平台进销存管理系统软件

Ｖ１．０ ２０１１ＳＲ０６１０４８ ２０１１．０６．０９ ２０１１．０６．１６

７

高阳捷迅游戏直充系统软件

Ｖ１．０ ２０１０ＳＲ０７０８００ ２００９．０７．２０ ２００９．０９．２１

８

高阳捷迅人工坐席系统软件

Ｖ１．０ ２０１０ＳＲ０７１０９８ ２００８．０６．０１ ２００８．０６．０１

９

高阳捷迅核心支撑系统软件

Ｖ１．０ ２０１０ＳＲ００７００８ ２００９．０９．３０ ２００９．１０．１５

１０

高阳捷迅话费充值系统软件

Ｖ１．０ ２０１０ＳＲ００７００７ ２００９．０６．１５ ２００９．０６．１５

１１

高阳捷迅代理商接入管理系统

Ｖ１．０ ２０１０ＳＲ００７０１７ ２００９．１１．０６ ２００９．１１．２０

１２

高阳捷迅一卡充系统软件

Ｖ１．０ ２００８ＳＲ３８１３０ － ２００８．０４．１５

１３

高阳捷迅电子钱包系统软件

Ｖ１．０ ２００８ＳＲ３３５２０ － ２００７．０３．１５

１４

高阳捷迅如意商务应用服务器系统软件

Ｖ１．０ ２００８ＳＲ３３５２８ － ２００８．０６．０８

１５

高阳捷迅空中充值系统

Ｖ１．０ ２００８ＳＲ３３５２６ － ２００７．０９．２０

１６

高阳捷迅电信卡管理系统

Ｖ１．０ ２００６ＳＲ１６８３１ － ２００６．０７．２４

１７

高阳捷迅

ＩＶＲ

语音接入系统

Ｖ１．０ ２００５ＳＲ１１２６６ － ２００５．０８．０５

１８

高阳捷迅综合缴费支付系统

Ｖ１．０ ２００５ＳＲ１１２６７ － ２００５．０８．２０

１９

一卡通游戏商城系统

Ｖ１．０ ２０１３ＳＲ０１０２３２ ２０１２．０５．０３ ２０１２．０６．０５

２０

高阳捷迅预付费卡兑换平台

Ｖ１．０ ２０１３ＳＲ０１０５０５ ２０１２．０３．０８ ２０１２．０３．０８

２１

话费充值接入系统

Ｖ１．０ ２０１３ＳＲ０１０２３５ ２０１２．０５．０６ ２０１２．０２．２０

２２

宽带自服务系统

Ｖ１．０ ２０１３ＳＲ０１０５４５ ２０１２．０９．１７ ２０１２．１０．１０

２３

网上商城花费充值支撑系统

Ｖ１．０ ２０１３ＳＲ０１０５８６ ２０１２．０７．１０ ２０１２．０７．２３

２４

充值监控优化系统

Ｖ１．０ ２０１３ＳＲ０１０５１４ ２０１２．１１．０５ ２０１２．１１．１２

上述软件著作权中，电子商务

－１９ｅ

云助手管理平台

Ｖ１．０．０．０

和高阳捷迅

１９ｅ

数字便民服务平台

Ｖ１．０

已经协议转让给北京一九易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公司

正在履行相应的变更手续。

３

、域名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高阳捷迅持有的域名共计

１２

个，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注册人 证书名称 域名 注册时间 到期时间

１

高阳捷迅 中国国家顶级域名证书 高阳捷迅

．ｃｎ ２０１２．１２．０５ ２０１７．１２．０５

２

高阳捷迅 中国国家顶级域名证书 高阳捷迅

．

网络

２０１２．１２．０５ ２０１３．１２．０５

３

高阳捷迅 中国国家顶级域名证书 高阳捷迅

．

公司

２０１２．１２．０５ ２０１３．１２．０５

４

高阳捷迅 中国国家顶级域名证书 高阳捷迅

．

中国

２０１２．１２．０５ ２０１３．１２．０５

５

高阳捷迅 顶级国际域名证书 高阳捷迅

．ｎｅｔ ２０１２．１１．２６ ２０１３．１１．２７

６

高阳捷迅 顶级国际域名证书 高阳捷迅

．ｃｏｍ ２０１２．１１．２６ ２０１３．１１．２７

７

高阳捷迅 中国国家顶级域名证书

１９ｅｇｏ．ｃｏｍ．ｃｎ ２０１１．０４．０１ ２０１６．０４．０１

８

高阳捷迅 中国国家顶级域名证书

１９ｅｇｏ．ｃｎ ２０１１．０４．０１ ２０１６．０４．０１

９

高阳捷迅 顶级国际域名证书

１９ｅｇｏ．ｎｅｔ ２０１１．０３．２３ ２０１６．０３．２４

１０

高阳捷迅 顶级国际域名证书

１９ｅｇｏ．ｍｏｂｉ ２０１１．０３．２４ ２０１６．０３．２４

１１

高阳捷迅 顶级国际域名证书

１９ｅｇｏ．ｃｏｍ ２０１１．０３．２３ ２０１６．０３．２４

１２

高阳捷迅 中国国家顶级域名证书

１９ｐａｙ．ｃｏｍ．ｃｎ ２００６．０５．３０ ２０１４．０５．３０

４

、业务许可及资质证书

名称 证书编号 核发单位 核发日期 有效期

１

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

营许可证

京

ＩＣＰ

证

１０１１４７

号 北京市通信管理局

２０１３．０２．２０

２０１３．０２．２０

－

２０１５．１２．０９

２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

证

Ｂ２－２０１２０１５１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２０１３．０１．３０ ２０１３．０１．３０ － ２０１７．０７．３１

３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ＧＦ２０１１１１００１９５４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

北京

市财政局

、

北京市国家税务局

和北京市地方税务局

２０１１．１０．２８

三年

４

软件企业认定证书 京

Ｒ－２００５－０４７９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２００８．１２．０８ －

５

国标标准认证证书

Ｊ１１Ｑ２０５３６Ｒ１Ｍ

北京世标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０５．２８ ２０１２．１１．２２

–

２０１４．０５．０５

６

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企

业资质证书

Ｚ３１１００２００８０４７７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２００８．０８．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１５

–

２０１４．０８．１４

高阳捷迅拥有的上述主要财产权属清晰、合法有效，目前不存在设定抵押、质押或其他第三方权利的情况。

５

、除无形资产外其他主要资产，及这些资产是否存在瑕疵或者权利受限的情况

据审计报告列示，高阳捷迅除无形资产外，主要资产集中在存货、其他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事项下。 其中库存商品为高阳捷迅自主研发的软件，其他流动资

产为电子商务业务所需的话费充值卡，固定资产主要为高阳捷迅及一九付公司的员工办公电脑、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所需的机房电脑及服务器等电子设备。 公司

固定资产主要为电子设备，均由高阳捷迅购买，不存在资产瑕疵和权利受限的情况。

（六）高阳捷迅最近三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１

、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４７，１２１．６１ ５３，９８８．５８ ５６，０６８．０７ ３７，５９３．４０

总负债

２７，６９３．４１ ４７，５４３．１９ ５０，８５７．１６ ３３，２２９．３０

所有者权益

１９，４２８．１９ ６，４４５．４０ ５，２１０．９１ ４，３６４．１０

资产负债率

５８．７７％ ８８．０６％ ９０．７０％ ８８．３９％

注：以上数据为未审数。

２

、简要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月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

１２，６８５．２４ １７，２０４．３２ １６，９３５．４３ １１，６１４．２５

营业成本

３，９７９．０２ ５，４９０．８３ ４，４８６．４３ １，２５３．４０

利润总额

３，５８５．６４ １，５１８．５５ １，１２８．３４ ２，１３０．８６

净利润

３，０３２．８０ １，２３４．４９ １，０３１．０６ ２，０２０．３１

扣非后净利润

２，９１６．６５ １，２６４．６５ １，０５８．１９ －

注：以上数据为未审数。

３

、高阳捷迅母公司财务数据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４９，２０１．８７ ５５，２７３．８１ ６４，４３８．７１ ４６，６２７．９５

总负债

２８，２５４．６０ ４８，０６１．０７ ５９，２２６．８９ ４２，３０６．６９

所有者权益

２０，９４７．２７ ７，２１２．７４ ５，２１１．８２ ４，３２１．２６

资产负债率

５７．００％ ８７．００％ ９２．００％ ９１．００％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月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

１２，４４７．６８ １６，９６１．１５ １６，４５６．３５ １１，２０７．１３

营业成本

３，７５８．３７ ５，１２９．４９ ４，４２８．５０ １，２５３．４０

利润总额

４，２８７．３６ ２，２８４．６４ ９８７．５０ ２，３３４．８１

净利润

３，７３４．５２ ２，０００．９２ ８９０．５７ ２，２２４．２５

扣非后净利润

３，５２８．１１ １，５９７．０５ ８７０．４９ －

注：以上数据为未审数。

近三年一期，高阳捷迅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８８．３９％

、

９０．７０％

、

８８．０６％

和

５８．７７％

，前三年资产负债率较高是因为公司的业务为资金密集型，以前年度主要依靠

银行借款融资，因此保持了较高的负债率。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高鸿股份注资一亿元，有效的改善了高阳捷迅的资产负债率。

高阳捷迅在商业模式上进行创新，将互联网话费充值平台与充值卡收卡业务平台进行有效结合，形成收充值卡充值业务。 这一商业模式上的创新，使得高阳

捷迅在互联网话费充值市场中占据领先优势。 在探索出新的商业模式后，高阳捷迅积极寻求在不同行业的发展，从开始的网络游戏行业发展至与支付宝、财付通

等公司的合作，商业模式的创新及行业的拓展，使公司的营业收入持续增长，从

２０１０

年度的

１１

，

６１４．２５

万元增长至

２０１２

年度的

１７

，

２０４．３２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成本大幅上升及毛利率的下降主要是因为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开始开展与支付宝、财付通等公司的合作，在业务模式上与传统业务有所不同，因此

毛利率有所降低。 公司主营业务利润保持了比较稳定的水平，

２０１１

年度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７

月的主营业务利润分别为

１２

，

４４９．００

万元、

１１

，

０８５．３０

万元和

８

，

１１１．３３

万元。

与此同时，

２０１０

年度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７

月的净利润分别为

２

，

０２０．３１

万元、

１

，

０３１．０６

万元、

１

，

２３４．４９

万元和

３

，

０３２．８０

万元。 其中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２

年度的净利润较

２０１０

年度大幅下降除毛利率下降的原因外，主要是新开展的线下业务费用较高，也导致公司净利润大幅下降，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将不再经营此业务，公司的净利润也随

之上升。

３

、对外担保及财务资助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高阳捷迅不存在对外担保及财务资助。

（七）最近三年利润分配事项

最近三年，高阳捷迅未发生利润分配事项。

（八）其他事项

本次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高阳捷迅股权的事项已经通过高阳捷迅股东会审议批准通过。

三、高阳捷迅下属公司情况

（一）一九付

１

、基本信息

名称：北京一九付支付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农大南路

８８

号

１

号楼二层

２４７－２５１

室

法定代表人：叶军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

注册号：

１１０１０８０１３０３１５２４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除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疗器械和

ＢＢＳ

以外的内容）。

一般经营项目：技术开发；计算机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服务。

组织机构代码：

５５８５４８０６－７

税务登记证：京税证字

１１０１０８５５８５４８０６７

２

、历史沿革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公司设立

北京一九付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叶军，公司股东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注册资

本

１０００

万元。 北京天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成立时的出资进行了验资，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６

日出具了报告号为天平验资（

２０１０

）第

２０２８

号的《验资报

告》。 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１１０１０８０１３０３１５２４

。 公司成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

姓名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１０００ １００％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第一次增资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５

日，经第一届第

１

次股东会审议通过，股东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货币形式增资，注册资本增至

３０００

万元。 北京润鹏冀能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５

日出具了京润（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２１４７８５

号《验资报告》，对本次增资予以确认。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９

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并领取了换

发的营业执照。 增资前后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

姓名

变更前 变更后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１０００ １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１０００ １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００％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第二次增资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经公司第一届第

３

次股东会审议通过，股东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货币形式增资，注册资本增至

６０００

万元。 北京润鹏冀能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出具了京润（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２１７５５４

号《验资报告》，对本次增资予以确认，增资前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

姓名

变更前 变更后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３０００ １００％ ６０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３０００ １００％ ６０００ １００％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第三次增资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经公司股东会决议，股东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货币形式增资，注册资本增至

８０００

万元。 北京润鹏冀能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出具了京润（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２２２０００

号《验资报告》，对本次增资予以确认。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增资前后公司股权结构

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

姓名

变更前 变更后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６０００ １００％ ８０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６０００ １００％ ８０００ １００％

５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第三次增资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经公司第一届第

５

次股东会审议通过，股东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货币形式增资，注册资本增至

１００００

万元。 北京润鹏冀能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９

日出具了京润（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０１８８３

号《验资报告》，对本次增资予以确认。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０

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增

资前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

姓名

变更前 变更后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８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８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６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名称变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经公司第一届第

６

次股东会审议通过，北京一九付科技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北京一九付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９

日办理了

工商变更登记并领取了换发的营业执照。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公司注册资本和股权结构再无其他变动情况。

３

、主要财务数据

（

１

）简要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１，９８６．９１ １２，４６７．３２ １１，０９８．０５ ８，３２５．１３

总负债

３，４４９．２３ ３，２１２．３７ １，１０７．８７ ３４７．０９

所有者权益

８，５３７．６７ ９，２５４．９５ ９，９９０．１９ ７，９７８．０４

资产负债率

２８．７７％ ２５．７７％ ９．９８％ ４．１７％

注：以上数据为未审数。

（

２

）简要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７

月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

２１９．７０ ２６１．１５ ２６２．０２ ２３４．１６

营业成本

２２０．６５ ３６１．３４ ５７．９３ －

利润总额

－７１７．２８ －７３５．２３ １２．１５ －２１．９６

净利润

－７１７．２８ －７３５．２３ １２．１５ －２１．９６

注：以上数据为未审数。

一九付近三年一期持续亏损，主要是由于一九付公司目前正处于投入期，前期公司积极筹备第三方支付牌照的申请，从系统改造、系统安全监测、业务优化、

申请文档撰写，到央行现场考察等等，并成功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取得第三方支付牌照，之后公司扩大签约银行范围，开拓互联网支付业务，因前期与银行洽谈的费率较

高，人员、设备、研发等投入较大，造成公司成本略高于收入，毛利无力支撑费用开支，形成亏损的情况。 预期上述投入未来将逐步实现盈利。

４

、主要业务

公司拥有中国人民银行办法的第三方支付牌照，公司联手电信运营商、银行共同打造的基于互联网、电话等各种通信网络的在线支付业务，为合作商户提供

在线收款服务。

公司的支付业务许可证具体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北京一九付支付科技有限公司

许可证编号：

Ｚ２０１１４１１００００１９

法定代表人：叶军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农大南路

８８

号

１

号楼二层

２４７－２５１

室

业务类型：互联网支付

业务覆盖范围：全国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５

、无形资产

（

１

）软件著作权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一九付持有的软件著作权共计

７

件，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软件全称

／

版本号 登记号 开发完成日 首次发表日

１

一九付个人账户系统

Ｖ１．０ ２０１２ＳＲ１２１０３７ ２０１１．０７．０８ ２０１１．０７．１１

２

银行卡支付系统

Ｖ１．０ ２０１２ＳＲ１２１０２６ ２０１１．０５．１０ ２０１１．０５．１１

３

企业账户系统

Ｖ１．０ ２０１２ＳＲ１２１２８４ ２０１２．０８．３０ ２０１２．０８．３１

４

手机支付系统

Ｖ１．０ ２０１２ＳＲ１２１０２３ ２０１２．０７．３０ ２０１２．０７．３１

５

支付清结算系统

Ｖ１．０ ２０１２ＳＲ１２１０４２ ２０１２．０４．０５ ２０１２．０５．２３

６

一九付增值应用系统

Ｖ１．０ ２０１２ＳＲ１２１２６４ ２０１１．１２．１９ ２０１１．１２．２０

７

综合缴费支付系统支付清算平台

Ｖ１．０ ２０１１ＳＲ０６７３８５ ２００９．０１．０５ ２００９．０４．０６

（

２

）域名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一九付持有的域名共计

１９

个，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注册人 证书名称 域名 注册时间 到期时间

１

一九付 顶级国际域名证书

１９ｐａｙ．ｍｏｂｉ ２００６．０９．２６ ２０１３．０９．２６

２

一九付 中国国家顶级域名证书

１９ｃａｌｌ．ｎｅｔ．ｃｎ ２００９．０１．２１ ２０１４．０１．２１

３

一九付 顶级国际域名证书

１９ｃａｌｌ．ｍｏｂｉ ２００９．０１．２１ ２０１４．０１．２１

４

一九付 顶级国际域名证书

１９ｃａｌｌ．ｎｅｔ ２００９．０１．２０ ２０１４．０１．２１

５

一九付 顶级国际域名证书

１９ｃａｌｌ．ｃｏｍ ２００９．０１．２０ ２０１４．０１．２１

６

一九付 中国国家顶级域名证书

１９ｃａｒｄ．ｎｅｔ．ｃｎ ２００９．０５．０５ ２０１４．０５．０５

７

一九付 顶级国际域名证书

１９ｃａｒｄ．ｍｏｂｉ ２００９．０５．０５ ２０１４．０５．０５

８

一九付 顶级国际域名证书

１９ｃａｒｄ．ｎｅｔ ２００９．０５．０４ ２０１４．０５．０５

９

一九付 中国国家顶级域名证书

１９ｃａｒｄ．ｃｎ ２００９．０５．０５ ２０１６．０５．０５

１０

一九付 顶级国际域名证书

１９ｐａｙ．ｃｏｍ ２００６．０５．３０ ２０１４．０５．３０

１１

一九付 中国国家顶级域名证书

１９ｐａｙ．ｃｎ ２００６．０５．３０ ２０１４．０５．３０

１２

一九付 顶级国际域名证书

１９ｐａｙ．ｎｅｔ ２００６．０５．３０ ２０１４．０５．３０

１３

一九付 中国国家顶级域名证书

１９

卡

．ｃｎ ２００９．０５．０５ ２０１４．０５．０５

１４

一九付 中国国家顶级域名证书

１９ｐａｙ．ｎｅｔ ２００６．０５．３０ ２０１４．０５．３０

１５

一九付 中国国家顶级域名证书

１９

卡

．

中国

２００９．０５．０５ ２０１４．０５．０５

１６

一九付 中国国家顶级域名证书

１９

卡

．

网络

２００９．０５．０５ ２０１４．０５．０５

１７

一九付 中国国家顶级域名证书

１９

卡

．

公司

２００９．０５．０５ ２０１４．０５．０５

１８

一九付 顶级国际域名证书

１９

卡

．ｃｏｍ ２００９．０５．０５ ２０１４．０５．０５

１９

一九付 顶级国际域名证书

１９

卡

．ｎｅｔ ２００９．０５．０５ ２０１４．０５．０５

（

３

）业务许可证

名称 证书编号 核发单位 核发日期 内容 有效期

１

支付业务许可证

Ｚ２０１１４１１００００１９

中国人民银行

２０１２．０６．２７

业务类型

：

互联网支付

２０１２．０６．２７ －

２０１７．０６．２６

一九付拥有的上述主要财产权属清晰、合法有效，目前不存在设定抵押、质押或其他第三方权利的情况。

（二）凯华东方

１

、基本信息

名称：北京凯华东方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农大南路

８８

号

１

号楼二层

２０５

室

法定代表人：李昌峰

注册资本：

５０

万元

注册号：

１１０１０８０１０９２１２４４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

日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培训。 （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

组织机构代码：

６７４２９５７５－７

税务登记证：京税证字

１１０１０８６７４２９５７５７

２

、历史沿革

（

１

）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公司设立

北京凯华东方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

日，注册资本

５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王世成，公司股东全部以现金方式出资。 北京富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

司对公司成立时的出资进行了验资， 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出具了报告号为京富会 （

２００８

）

２－８０

号的 《验资报告》。 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１１０１０８０１０９２１２４４

。 公司成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

姓名 出资额 出资比例

王世成

２０ ４０％

张岩

１５ ３０％

李昌锋

１５ ３０％

合计

５０ １００％

（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股权转让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经第一届第

３

次股东会审议通过，王世成、张岩、李昌锋分别将其持有的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转让价格按

照注册资本定价。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股权转让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

姓名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５０ １００％

合计

５０ １００％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公司注册资本和股权结构再无其他变动情况。

３

、主要财务数据

（

１

）简要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６２６．６６ ４，４９６．１９ １０，２６６．１３ ８，２３９．７８

总负债

１，６３３．４１ ４，５１８．４８ １０，２５７．２３ ８，２１４．５４

所有者权益

－６．７５ －２２．３０ ８．９０ ２５．２４

资产负债率

１００．４１％ １００．５０％ ９９．９１％ ９９．６９％

注：以上数据为未审数。

（

２

）简要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７

月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

２８．７４ ６．８７ ２７．６０ ７３．３８

营业成本

－ － － －

利润总额

１５．５５ －３０．８６ －１５．９９ ４３．４８

净利润

１５．５５ －３１．２０ －１６．３４ ４３．４８

注：以上数据为未审数。

凯华东方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总资产为

１６２６．６６

万元，负债为

１６５１．９１

万元，其中其他应收款

１５３５．７４

万元为主要资产项目，其他应付款

１６３２．５１

万元为主要负债项目。 凯

华东方的业务是受母公司高阳捷迅的委托进行充值卡的采购，其公司自身无其他资金来源，在此过程中为维系正常的采购活动和房租等日常开支，与母公司高

阳捷迅和关联公司一九付形成了应收应付类款项，由此也形成了较高的负债率，因为是公司内部往来，不存在坏账风险和偿还压力。

４

、主要业务

凯华东方主要经营互联网话费充值业务。

四、标的资产的预估值及其说明

（一）拟购入资产的预估值及其说明

本次交易预估值基准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最终交易价格以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该日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经

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本次评估以持续使用和公开市场为前提，结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对北京高阳捷迅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进行整体评估，然后加以校核比较。

资产基础法预估结论：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２０

，

９４７．２７

万元，评估值

２１

，

２９２．０６

万元，评估增值

３４４．７９

万元，增值率

１．６４ ％

。

收益法预估结论：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为

２０

，

９４７．２７

万元，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８１

，

４４５．１５

万元，评估增值

６０

，

４９７．８８

万

元，增值率

２８８．８１％

。 按照本次上市公司购买

６３．６４９％

股权计算，本次购入高阳捷迅

６３．６４９％

股权的评估值约为

５１

，

８３９．０２

万元。

考虑评估方法的适用前提和满足评估目的，本次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果。

收益法考虑企业的价值是一个有机结合体的整体价值，企业除单项资产能够产生价值以外，其行业发展、收入类型、市场需求等综合因素形成的各种无形资

产也是不可忽略的价值组成部分。 因此收益法评估结果显著高于单项资产价值的简单相加。 本次预估增值的具体原因如下：

１

、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致力于电子支付和电子商务领域的科技公司。 目前，公司独立运营互联网小额数字化商品交易平台、第三方支付及支

付软件业务三大业务体系。 为中国手机充值卡支付平台主要提供商，中国联通核心合作伙伴，全国收费支付平台方案提供商。 拥有成熟的产品线，为商户提供话

费充值服务，为中国联通承建“全国一卡通”项目，为电信运营商提供计费、结算、收费软件等解决方案。

２

、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根据自身的业务形态，未来将自己定位为互联网数字化服务平台，将线下的小额支付与小额商务发展到线上，并期望未

来业务平台渗入到互联网每一个细分领域，成为全国领先的小额支付与小额商务服务平台。

３

、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电子商务市场中有着一定的竞争优势和较为稳定的销售渠道，前景广阔。

由于上述原因导致收益法评估结果与账面价值比较表现为较大幅度的增值。

独立财务顾问对采用两种评估方法发表的意见请参见《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二）本次评估的预估过程

根据本次评估尽职调查情况以及企业的资产构成和主营业务特点， 本次评估的基本思路是以企业历史经审计的公司会计报表为依据估算其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净资产），即首先按收益途径采用现金流折现方法（

ＤＣＦ

），估算企业的经营性资产的价值，再加上企业母公司报表中未体现对外投资收益的对外长期投资的

权益价值、以及基准日的其他非经营性、溢余资产的价值，来得到企业的企业价值，并由企业价值经扣减付息债务价值后，得出企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净资

产）。

１

、基本模型

本次评估的基本模型为：

Ｃ１

：基准日流动类溢余或非经营性资产（负债）价值；

Ｃ２

：基准日非流动类溢余或非经营性资产（负债）价值；

Ｄ

：评估对象的付息债务价值；

（

２

）收益指标

本次评估，使用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作为评估对象经营性资产的收益指标，其基本定义为：

Ｒ ＝

息税前利润

×

（

１－ｔ

）

＋

折旧摊销

－

追加资本 （

５

）

根据评估对象的经营历史以及未来市场发展等，估算其未来经营期内的自由现金流量。 将未来经营期内的自由现金流量进行折现并加和，测算得到企业的

经营性资产价值。

（

３

）折现率

本次评估采用资本资产加权平均成本模型（

ＷＡＣＣ

）确定折现率

ｒ

式中：

ｒｆ

：无风险报酬率；

ｒｍ

：市场期望报酬率；

βｅ

：评估对象权益资本的预期市场风险系数；

２

、收益指标

本次评估，使用企业自由现金流作为经营性资产的收益指标，其基本定义为：

Ｒ＝

净利润

＋

折旧摊销

＋

扣税后付息债务利息

－

追加资本

式中：

追加资本

＝

资产更新投资

＋

营运资本增加额

＋

新增长期资产投资（新增固定资产或其他长期资产）

根据企业的经营历史以及未来市场发展等，估算其未来预期的自由现金流量，并假设其在预测期后仍可经营一段时期。 将未来经营期内的自由现金流量进

行折现处理并加和，测算得到企业经营性资产价值。

（

2

）营业收入预测

①

支付软件业务

支付软件业务的目标市场主要是电信运营商

ＩＴ

软件开发和服务、广电运营商

ＩＴ

软件开发和服务、电商

ＩＴ

应用和服务，通过提供支付收费以及渠道管理

的解决方案，帮助运营商提高运营效率、服务能力和渠道管控能力。 在支付软件行业中，高阳捷迅有多年的研发、运营经验，现有客户已经对其形成了一定的粘

性，客户群保持稳定，此业务目前保持着稳定的发展势头。

②

互联网小额数字化商品交易业务

公司目前经营的互联网小额数字化商品交易业务主要为互联网话费充值及兑换业务，此业务中，已经形成一定市场规模的有高阳捷迅、易宝、欧飞和神州付

等，高阳捷迅在此业务中的市场份额居领先地位。 传统互联网话费充值的商业模式已经非常成熟，各公司的市场份额基本保持稳定，但其催生的互联网充值卡收

卡业务，不仅毛利率高于传统互联网话费充值业务，随着电子商务的崛起、网络游戏市场的扩容这一业务平台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公司已经在这一领域取得了

先发优势，保持了领先的市场地位。

综上，公司的主要业务均保持着稳定的市场份额，且互联网话费充值及兑换业务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公司未来营业收入呈持续增长趋势。

（

3

）营业成本

根据审计后报表披露，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评估对象主营业务成本分别为：

４

，

４２８．５０

万元、

５

，

１２９．４９

万元、

３

，

７５８．３７

万元，主要为：系统集成业务

成本、支付宝手续费和话费直充账户手续费；营业成本是评估对象从事支付软件业务、互联网话费充值业务和兑换业务等所产生的，

２０１３

年支付宝手续费有所上

升，未来预测综合参照

２０１２

年度和

２０１３

年

１－７

月成本预测，对于其他成本中与评估对象的经营业务存在较密切的联系，本次评估结合该等费用与相关营业收入等

比率进行估算，对于人工成本则按照公司开发经营情况预测人数及平均工资后确定。

（

２

）费用预测

①

营业税费预测

增值税率为

１７％

，营业税率为

３％

和

５％

，城建税税率为流转税的

７％

，教育费附加为流转税额的

３％

，地方教育费附加为流转税额的

２％

。

②

营业费用预测

营业费用主要包括员工薪酬、办公费、差旅费、员工四金、营销费用、交际费及办事处费等，营业费用是评估对象从事软件集成业务、兑换业务和话费充值业

务等所产生，本次评估结合该等费用与相关营业收入等比率进行估算，对于人工成本则按照基准日公司开发经营实际情况预测人数及平均工资后确定。

③

管理费用估算

管理费用主要包括房屋及物管费、差旅费、企业管理人员工资、办公费、网络服务费及咨询费等，管理费用是评估对象从事软件集成业务、兑换业务和话费充

值业务等所产生，本次评估结合该等费用与相关营业收入等比率进行估算，对于人工成本则按照基准日公司开发经营实际情况预测人数及平均工资后确定。

④

财务费用估算

在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账面短期借款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本次评估根据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底账面短期借款情况预测以后年度财务费用，鉴于企业的货币资金或其银行

存款等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频繁变化，本报告的财务费用预测不考虑其存款产生的利息收入，本次评估是建立在以后年度资金投入预测基础上的。

（

４

）营业外收支的预测

评估对象的营业外收入主要为增值税退税收入，营业外支出外罚款等偶然支出，营业外收入增值税退税收入主要是由于企业的集成软件收入的软硬件服务

内容和开票所造成，未来参照历史年度软件集成业务的退税情况予以预测，营业外支出金额较小，且偶然性较大，未来不考虑。

（

５

）折旧与摊销预测

①

折旧预测

评估对象的固定资产主要包括电子设备。 固定资产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计价，本次评估中，按照企业执行的固定资产折旧政策，以基准日经审计的固定资产

账面原值、预计使用期、加权折旧率等估算未来经营期的折旧额。

②

摊销预测

截止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账面需摊销的为长期待摊费用（办公楼装修费）及软件。 无形资产与长期待摊费用在经营期内维持正常摊销，按照企业的无形资

产摊销与长期待摊费用政策估算未来各年度的摊销额。

（

６

）追加资本预测

追加资本系指企业在不改变当前经营业务条件下，为保持持续经营所需增加的营运资金和超过一年的长期资本性投入。 如经营规模扩大所需的资本性投资

（购置固定资产或其他非流动资产），以及所需的新增营运资金及持续经营所必须的资产更新等。

在本次评估中，评估对象主要有资本性投资，还有未来经营期内为持续经营所需的基准日现有资产的更新和营运资金增加额。 主要为企业未来年度更新的

无形资产和固定资产。 由此本报告所定义的追加资本为

追加资本

＝

资本性支出

＋

资产更新

＋

营运资金增加额

评估对象未来的资本性支出为业务的持续开展和快速增长造成的服务器数量的增加，未来预测参照历史年度服务器数量和交易量的比例关系确定，估计每

年新增

１００

台服务器，每台价格参照基准日市价确定。

按照收益预测的前提和基础，在维持现有资产规模和资产状况的前提下，结合企业历史年度资产更新和折旧回收情况，预计未来资产更新改造支出。

３

、营运资金增加额估算

营运资金追加额系指企业在不改变当前主营业务条件下，为保持企业持续经营能力所需的新增营运资金，如正常经营所需保持的现金、产品存货购置、代客

户垫付购货款（应收账款）等所需的基本资金以及应付的款项等。 营运资金的追加是指随着企业经营活动的变化，获取他人的商业信用而占用的现金，正常经营

所需保持的现金、存货等；同时，在经济活动中，提供商业信用，相应可以减少现金的即时支付。 通常其他应收账款和其他应付账款核算的内容绝大多为与主业无

关或暂时性的往来，需具体甄别视其与所估算经营业务的相关性个别确定。 因此估算营运资金的增加原则上只需考虑正常经营所需保持的现金、应收款项、存货

和应付款项等主要因素。 本报告所定义的营运资金增加额为：

营运资金增加额

＝

当期营运资金

－

上期营运资金

其中，营运资金

＝

现金

＋

应收款项

＋

存货

－

应付款项

其中：

应收款项

＝

营业收入总额

／

应收款项周转率

其中，应收款项主要包括应收账款、应收票据以及与经营业务相关的其他应收账款等诸项。

存货

＝

营业收入总额

／

存货周转率

应付款项

＝

营业收入总额

／

应付账款周转率

其中，应付款项主要包括应付账款、应付票据以及与经营业务相关的其他应付账款等诸项。

根据对企业历史资产与业务经营收入和成本费用的统计分析以及未来经营期内各年度收入与成本估算的情况， 预测得到的未来经营期各年度的营运资金

增加额。

（

７

）净现金流量的预测结果

下表给出了评估对象未来经营期内的营业收入以及净现金流量的预测结果。 本次评估中对未来收益的估算，主要是在评估对象报表揭示的历史营业收入、

成本和财务数据的核实以及对行业的市场调研、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其经营历史、市场未来的发展等综合情况作出的一种专业判断。 估算时不考虑未来经营期内

营业外收支中、补贴收入以及其它非经常性经营等所产生的损益。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８－１２

月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及以后

一

、

营业收入

８，２８７．７５ ２１，７３０．０２ ２４，３２４．４７ ２７，４２３．１４ ３１，０３１．９７ ３５，２４２．０４ ３５，２４２．０４

减

：

营业成本

２，４０９．９１ ６，７９９．４６ ７，８６０．７７ ８，９５１．８７ １０，０２４．４５ １１，２８０．４４ １１，２８０．４４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３１．４３ ８７４．４０ ９９７．３８ １，１４６．３６ １，３２１．４６ １，５２７．５３ １，５２７．５３

销售费用

１，３４７．０３ ２，３３９．０６ ２，６１５．９４ ３，０１０．３６ ３，２９３．９２ ３，５２６．８２ ３，５２６．８２

管理费用

１，６７７．２８ ４，１０２．８６ ４，６０１．１５ ５，２５５．７０ ５，４５７．３１ ５，６１７．５７ ５，６１７．５７

财务费用

４１９．０２ １，０４７．４３ １，０４７．４３ １，０４７．４３ １，０４７．４３ １，０４７．４３ １，０４７．４３

二

、

营业利润

２，５４８．９５ ７，０１９．０９ ７，６５４．０８ ８，４６３．６９ １０，３３９．６９ １２，６９４．５４ １２，６９４．５４

三

、

利润总额

２，５４８．９５ ７，０１９．０９ ７，６５４．０８ ８，４６３．６９ １０，３３９．６９ １２，６９４．５４ １２，６９４．５４

减

：

所得税

４７３．９５ １，０５２．８６ １，１４８．１１ １，２６９．５５ １，５５０．９５ １，９０４．１８ １，９０４．１８

四

、

净利润

２，０７５．００ ５，９６６．２３ ６，５０５．９７ ７，１９４．１４ ８，７８８．７３ １０，７９０．３６ １０，７９０．３６

加

：

折旧

２５１．２８ ６５３．５１ ６４５．４４ ６３５．３６ ６０５．１０ ６１０．１５ ６１０．１５

摊销

１０２．３４ ７７．３２ ７７．１９ ７７．１９ ４２．０１ － －

扣税后利息

３５６．１７ ８９０．３２ ８９０．３２ ８９０．３２ ８９０．３２ ８９０．３２ ８９０．３２

减

：

追加资本

－２，５７７．０２ ２，１６３．６５ ２，０３７．００ ２，４１２．２３ ２，６２０．１４ ２，９２３．２０ ６１０．１５

营运资金增加额

－２，９５７．５０ １，６３３．５９ １，４３３．６０ １，７０７．９７ １，９１５．８９ ２，２１７．９４ －

资本性支出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

资产更新

１８０．４８ ３３０．０６ ４０３．４０ ５０４．２５ ５０４．２５ ５０５．２５ ６１０．１５

净现金流量

５，３６１．８０ ５，４２３．７２ ６，０８１．９１ ６，３８４．７８ ７，７０６．０２ ９，３６７．６３ １１，６８０．６７

４

、折现率的确定

（

１

）无风险收益率

ｒｆ

，参照国家近五年发行的中长期国债利率的平均水平，按照十年期以上国债利率平均水平确定无风险收益率

ｒｆ

的近似，即

ｒｆ＝３． ８９％

。

中长期国债利率

序号 国债代码 国债名称 期限 实际利率

１ １００８０２

国债

０８０２ １５ ０．０４２０

２ １００８０３

国债

０８０３ １０ ０．０４１１

３ １００８０６

国债

０８０６ ３０ ０．０４５５

４ １００８１０

国债

０８１０ １０ ０．０４４６

５ １００８１３

国债

０８１３ ２０ ０．０５００

６ １００８１８

国债

０８１８ １０ ０．０３７１

７ １００８２０

国债

０８２０ ３０ ０．０３９５

８ １００８２３

国债

０８２３ １５ ０．０３６５

９ １００８２５

国债

０８２５ １０ ０．０２９２

１０ １００９０２

国债

０９０２ ２０ ０．０３９０

１１ １００９０３

国债

０９０３ １０ ０．０３０７

１２ １００９０５

国债

０９０５ ３０ ０．０４０６

１３ １００９０７

国债

０９０７ １０ ０．０３０４

１４ １００９１１

国债

０９１１ １５ ０．０３７２

１５ １００９１２

国债

０９１２ １０ ０．０３１１

１６ １００９１６

国债

０９１６ １０ ０．０３５１

１７ １００９２０

国债

０９２０ ２０ ０．０４０４

１８ １００９２３

国债

０９２３ １０ ０．０３４７

１９ １００９２５

国债

０９２５ ３０ ０．０４２２

２０ １００９２７

国债

０９２７ １０ ０．０３７１

２１ １００９３０

国债

０９３０ ５０ ０．０４３５

２２ １０１００２

国债

１００２ １０ ０．０３４６

２３ １０１００３

国债

１００３ ３０ ０．０４１２

２４ １０１００７

国债

１００７ １０ ０．０３３９

２５ １０１００９

国债

１００９ ２０ ０．０４００

２６ １０１０１２

国债

１０１２ １０ ０．０３２８

２７ １０１０１４

国债

１０１４ ５０ ０．０４０７

２８ １０１０１８

国债

１０１８ ３０ ０．０４０７

２９ １０１０１９

国债

１０１９ １０ ０．０３４４

３０ １０１０２３

国债

１０２３ ３０ ０．０４００

３１ １０１０２４

国债

１０２４ １０ ０．０３３１

３２ １０１０２６

国债

１０２６ ３０ ０．０４００

３３ １０１０２９

国债

１０２９ ２０ ０．０３８６

３４ １０１０３１

国债

１０３１ １０ ０．０３３２

３５ １０１０３４

国债

１０３４ １０ ０．０３７０

３６ １０１０３７

国债

１０３７ ５０ ０．０４４５

３７ １０１０４０

国债

１０４０ ３０ ０．０４２７

３８ １０１０４１

国债

１０４１ １０ ０．０３８１

３９ １０１１０２

国债

１１０２ １０ ０．０３９８

４０ １０１１０５

国债

１１０５ ３０ ０．０４３６

４１ １０１１０８

国债

１１０８ １０ ０．０３８７

４２ １０１１１０

国债

１１１０ ２０ ０．０４１９

４３ １０１１１２

国债

１１１２ ５０ ０．０４５３

４４ １０１１１５

国债

１１１５ １０ ０．０４０３

４５ １０１１１６

国债

１１１６ ３０ ０．０４５５

４６ １０１１１９

国债

１１１９ １０ ０．０３９７

４７ １０１１２３

国债

１１２３ ５０ ０．０４３８

４８ １０１１２４

国债

１１２４ １０ ０．０３６０

４９ １０１２０４

国债

１２０４ １０ ０．０３５４

５０ １０１２０６

国债

１２０６ ２０ ０．０４０７

５１ １０１２０８

国债

１２０８ ５０ ０．０４３０

５２ １０１２０９

国债

１２０９ １０ ０．０３３９

５３ １０１２１２

国债

１２１２ ３０ ０．０４１１

５４ １０１２１３

国债

１２１３ ３０ ０．０４１６

５５ １０１２１５

国债

１２１５ １０ ０．０３４２

５６ １０１２１８

国债

１２１８ ２０ ０．０４１４

５７ １０１２２０

国债

１２２０ ５０ ０．０４４０

５８ １０１２２１

国债

１２２１ １０ ０．０３５８

平均

０．０３８９

（

２

）市场期望报酬率

ｒｍ

，一般认为，股票指数的波动能够反映市场整体的波动情况，指数的长期平均收益率可以反映市场期望的平均报酬率。 通过对上证综

合指数自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全面放开股价、实行自由竞价交易后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期间的指数平均收益率进行测算，得出市场期望报酬率的近似，即：

ｒｍ＝１０．５３％

。。

（

３

）

Bｅ

值，取沪深

１３

家同类可比上市公司股票，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的市场价格测算估计，按式（

１２

）得到可比公司股票的历史市场平均风险系数

βｘ＝

０．９７９７

，计算得到评估对象预期市场平均风险系数

βｔ＝０．９８６４

，并由式（

１１

）得到评估对象预期无财务杠杆风险系数的估计值

βｕ＝０．９１７５

，最后由式（

１０

）得到评估对

象权益资本预期风险系数的估计值

βｅ

为

１．０３２４

；

（

４

）权益资本成本

ｒｅ

，本次评估考虑到评估对象在公司的融资条件、资本流动性以及公司的治理结构和公司资本债务结果等方面与可比上市公司的差异性所

可能产生的特性个体风险，设公司特性风险调整系数

ε＝０．０３

；最终由式（

９

）得到评估对象的权益资本成本

ｒｅ

：

ｒｅ＝０．１３７５

。

（

５

）适用税率：评估对象为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率为

１５％

，未来评估假设评估对象能持续保持高新技术的税收优惠政策。根据计算得到评估对象所得税后的

付息债务利率

ｒｄ＝０．０５３６

（

６

）由式（

７

）和式（

８

）得到，所有者权益价值为

８１

，

４４５．１５

万元，付息债务为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得到

ｗｅ＝ ０．８７１６

，

ｗｄ＝０．１２８４

。

（

７

）折现率

ｒ

，将上述各值分别代入式（

６

）即有：

ｒ＝ｒｄ×ｗｄ ＋ｒｅ×ｗｅ

＝０．０５３６×０．１２８４＋０．１３７５×０．８７１６

＝０．１２６７

折现率

ｒ

，将上述各值分别代入式（

６

）即有：

ｒ＝ｒｄ×ｗｄ ＋ ｒｅ×ｗｅ

＝０．１２６７

４

、经营性资产、溢余或非经营性资产价值估算

将得到的预期净现金流代入公式，得到评估对象的经营性资产价值分别为

７４

，

７７３．３３

万元。

评估对象账面有如下一些资产（负债）的价值在本次估算的净现金流量中未予考虑，应属本次评估所估算现金流之外的非经营性或溢余性资产，在估算企业

价值时应予另行单独估算其价值。

基准日流动类溢余或非经营性资产的价值

Ｃ１

（

１

）根据报表披露，在评估基准日账面货币资金余额

１１

，

４５３．０４

万元，经评估人员核实无误，确认该资金存在。其中一亿元资金为增资金额，截止评估基准日尚

未使用该项资金。 鉴于在现金流估算中考虑了

１

，

１３３．２９

万元未来经营所需的现金投入，剩余货币资金

１０

，

３１９．７５

万元属现金流之外的溢余性资产。

（

２

）本次评估，经审计的报表披露，账面其他应收款共计

３．３５

万元（应收关联方北京一九付科技有限公司

３．３５

万元）。 经评估人员核实无误，确认该等款项存在。

（

３

）根据报表披露，账面其他应付款中有

２

，

３２５．３５

万元应付关联方北京东方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一九付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和代收代付自然人股权转

让税金：大唐集团（大唐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海南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人）、北京银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往来款为流动溢

余负债。 经评估人员核实无误，确认该款项存在。

Ｃ１＝ ７

，

９９７．７５

（万元）

基准日非流动溢余或非经营性资产的价值

Ｃ２

Ｃ２＝０．００

（万元）

得到评估对象基准日溢余或非经营性资产（负债）的价值为

７

，

９９７．７５

万元。

４

、长期股权投资价值估算

经审计后的报表披露的评估对象基准日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共计

１０

，

０５０．００

万元。对于在基准日经营正常的企业，按照收益途径采用与母公司相同的

现金流折现方法估算价值得到评估对象基准日北京一九付支付科技有限公司的评估值为

１０

，

６２４．０７

万元， 对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被投资企业北京凯华东方科技

有限公司，为被评估企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收购，收购价款为

５０

万元人民币（原始注册资本为

５０

万）。 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凯华东方公司存在下述情况：凯

华东方历史经营业务主要为兑换充值业务，与被评估企业业务类型相似；历史经营业务收入较低，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评估基准日离被评估企业收购日期较近，

原收购目的和未来预计的经营方针和业务重组等都尚未开展，未来业务发展方向和盈利情况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故按投资成本确定评估值，北京凯华东方科技

有限公司的评估值为

５０．００

万元，合计

１０

，

６７４．０７

万元。

５

、预估值的确定

将得到的经营性资产的价值

Ｐ＝７４

，

７７３．３３

万元，基准日的溢余或非经营性资产（负债）的价值

Ｃ＝７

，

９９７．７５

万元代入公司，基准日的股权投资价值

Ｉ＝１０

，

６７４．０７

，

即得到评估对象企业价值为：

Ｂ＝Ｐ＋Ｉ＋Ｃ＝ ９３

，

４４５．１５

（万元）

将评估对象的企业价值

Ｂ＝ ９３

，

４４５．１５

万元，付息债务的价值

Ｄ＝１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代入公式，得到评估对象的权益资本价值为

Ｅ＝Ｂ－Ｄ＝８１

，

４４５．１５

万元。

（三）评估假设评估对象能够持续保持高新技术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合理性

１

、评估对象能够持续保持高新技术的税收优惠政策依据

（

１

）评估对象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截至评估基准日，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尚未到期；

（

２

）根据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联合颁布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及《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

按照相应的税收法规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评估对象未来预测中原有的经营业务结构在未来预测中保持稳定，研发投入保持了相应增长趋势，对核心技术也拥有

相应的知识产权，在行业要求、人员结构、研发投入和收入等各方面符合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要求；

（

３

）评估对象作为国内领先的互联网商务服务平台企业，在技术方面的投入和领先是维持其超额收益的基础，故高新技术企业的每一期的复审是企业未来

工作重点之一，完成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较大。

独立财务顾问对此发表的意见请参见《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２

、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假设对预估值的敏感性分析

（

１

）本次评估假设评估对象未来能保持高新技术的税收优惠政策，评估是基于税收优惠政策下的净现金流进行预估；

（

２

）如企业未来不能维持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净利润会在原预测基础上下降，

２０１４

年下降幅度

２．５％

左右，未来年度净利润下降幅度

１２％

左右，造成估

值下降幅度

９％

左右。

（三）同行业整体估值水平及说明

由于目前一九付尚在投入期，其经济效益尚未体现，凯华东方

２０１２

年度亏损

３１

万元，亏损金额较小，假设不考虑上述因素，只考虑高阳捷迅母公司的净利润

２

，

０００．９２

万元，本次交易预估值为

８１

，

４４５．１５

万元，本次估值的静态市盈率为

４０．７０

；而且上述净利润包含了未剥离的线下业务，假如考虑剥离，则剥离后的净利润

为

４

，

７９０．２１

万元，对应的市盈率为

１７

倍。

与同行业（信息技术服务业）上市公司市盈率、市净率对比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静态市盈率

（ＰＥ）

６００４０６．ＳＨ

国电南瑞

３０．９５６８

６００４７６．ＳＨ

湘邮科技

１９６．６４６１

６００５３６．ＳＨ

中国软件

４７．１２４４

６００５７０．ＳＨ

恒生电子

３６．９４７２

０００６８２．ＳＺ

东方电子

１１６．３４４４

０００９３８．ＳＺ

紫光股份

４０．０１０２

０００９９７．ＳＺ

新大陆

９６．０９８

６００２８９．ＳＨ

亿阳信通

３６．３５４５

６００３９２．ＳＨ

盛和资源

４１．９６５９

６００４４６．ＳＨ

金证股份

３４．５０４９

６００４５５．ＳＨ

博通股份

４６．５２６１

６００５７１．ＳＨ

信雅达

３３．２９９１

６００５８８．ＳＨ

用友软件

２５．６７４１

６００７２８．ＳＨ

佳都新太

９１．４３２３

６００８４５．ＳＨ

宝信软件

２０．３１１９

９００９２６．ＳＨ

宝信

Ｂ １１．０２５７

平均值

５６．５７６３５

综上，本次股权收购高阳捷迅市盈率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估值合理。

（四）两次评估的比较

１

、本次评估对比第一阶段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在评估方法均为收益法的基础上，评估增值发生重大差异的具体原因。

（

１

）股东高鸿股份现金增资

１

个亿，截至评估基准日，增资货币资金基本都留存货币资金账面余额，由于增资时间尚短，评估未考虑此部分现金带来业务结构

的变化和调整，按照原资本结构测算营运资金中最低现金保有量，故溢余货币资金达到

１０

，

３１９．７５

万元；（此原因造成相比上次估值增加

１

个亿左右）；

（

２

）评估时点差异造成的折现值差异。

（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１－７

月实际盈利情况高于原报告的预期，达到

３

，

７３４．５２

万元，全年预测达

５８００

多万，原报告中对

２０１３

年全年利润预测

５

，

６５７．４６

万元，结合评估对象

的历史收益情况和未来市场预期，本次评估盈利预测同比上次有所上升。

２

、请列表对比说明两次评估过程中主要参数的选择情况，并说明造成其中主要参数选择发生重大变化的具体原因。

基准日

参数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无风险报酬率

３．８９％ ３．８９％

市场期望报酬率

１０．５３％ １０．５３％

可比公司股票的历史市场平均风险系数

０．９９３４ ０．９７９７

评估对象预期市场平均风险系数

０．９９５６ ０．９８６４

评估对象预期无财务杠杆风险系数

０．８９９６ ０．９１７５

评估对象权益资本预期风险系数

１．０３９８ １．０３２４

评估对象的权益资本成本

ｒｅ ０．１３７９ ０．１３７５

评估对象的债务资本成本

ｒｄ ０．０５８２ ０．０５３６

权益比

０．８４５１ ０．８７１６

债务比

０．１５４９ ０．１２８４

适用所率

１５％ １５％

折现率

０．１２５６ ０．１２６７

收益预测期

５

年

５

年一期

预期净现金流

（

单位

：

万元

）

２０１３

年

６，００２．９３ ２０１３

年

８－１２

月

５，３６１．８０

２０１４

年

５，９６５．８４ ２０１４

年

５，４２３．７２

２０１５

年

６，１９９．４８ ２０１５

年

６，０８１．９１

２０１６

年

６，７３４．２６ ２０１６

年

６，３８４．７８

２０１７

年

８，００８．２７ ２０１７

年

７，７０６．０２

２０１８

年及以后

９，４６９．６０ ２０１８

年

９，３６７．６３

２０１９

年及以后

１１，６８０．６７

上述列表为两次基准日各类参数的选择情况，各项参数对比未造成重大变化，但存在一定程度差异，差异原因主要如下：

（

１

）有关计算折现率的可比公司股票的的历史风险系数、评估对象预期市场平均风险系数和评估对象预期无财务杠杆风险系数等参数的变化主要是因为基

准日不同，可比上市公司（信息服务类上市公司）数据发生变化所致，且由于评估对象资本结构的变化造成权益比和债务比的变化，最终导致按

ＷＡＣＣ

模型所算的

折现率差异，差异幅度为

０．８８％

；

（

２

）收益预测期的差异主要是因为基准日的时间点差异造成。

（

３

）预期现金流的差异主要是因为两次基准日预测期的净利润和追加资本（主要是年营运资金增加额）发生的变化造成。

３

、基于不同参数选择的敏感性分析及相关合理性的分析说明。

评估对象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等于评估对象企业价值减去付息债务价值（本次评估对象付息债务价值等于账面留存短期借款），企业价值等于评估对象经营

性资产价值加上长期股权投资价值和溢余或非经营性资产（负债）的价值，在长期股权投资价值和溢余或非经营性资产（负债）的价值既定的情况下，影响评估对

象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最大的是评估对象经营性资产价值，而评估对象经营性资产价值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Ｒｉ

：评估对象未来第

ｉ

年的预期收益（自由现金流量）；

ｒ

：折现率；

ｎ

：评估对象的未来经营期；

针对评估对象未来经营期按照现行市场评估企业整体都是按照永续年度，本次也不例外，但收益预测期（

５

年和

５

年

１

期的对比）、预测期净利润和预测期的追

加资本额（主要是营运资金增加额）等的不同会造成评估对象未来第

ｉ

年的预期收益不同（

Ｒｉ

的不同），同时对应相应的折现率，得到的预测期年度现金流的折现现

值也不同，由此造成两次评估对象经营性资产价值差异为

１

个亿左右。 针对两次主要参数“折现率、收益预测期和预测期净现金流”取值的不同，造成评估对象经

营性资产价值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收益预测期和预测期净现金流的不同：收益预测期的不同主要是因为评估基准日的时点差异造成，符合实际情况和测算标准；

预测期净现金流的不同主要是因为评估对象

２０１３

年

１－７

月实际盈利情况好于当时预测，本次盈利预测相比上次评估有所上升，造成预测期净现金流的上升，预测

结合了评估对象的历史经营情况和未来市场预期，符合评估对象资产最佳及合理使用的原则；两次评估折现率差异率为

０．８８％

，影响较小。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参数选择上符合客观、科学和公正原则，相对合理。

独立财务顾问对此发表的意见请参见《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五、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的特别提示

由于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工作尚未完成，目前公司只能根据现有的财务和业务资料，在假设宏观环境和公司经营未发生重大变化前提

下，对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财务数据进行了初步测算，具体数据以审计结果、评估结果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报告为准。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预案所

引用的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本公司将在本预案出具后尽快完成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工作，并再次召开董事会，对相关事项做出补充决议。 相关资产经审计的历史财务数据、资产评估

结果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将在资产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第六节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公司以建立面向广大独立决策的投资和消费者主体的服务体系为发展战略目标，通过建设对客户广泛覆盖的渠道平台，横向整合外部资源和产品线，纵向

整合业务及在传统渠道上整合新型业务，推进企业信息化业务、

ＩＴ

销售业务及信息服务业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竭力提升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核心竞争

力及盈利能力，逐步将公司打造为具有较高社会价值与投资价值的企业。

本次并购的标的高阳捷迅公司属于基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高端服务企业， 其主要从事的互联网小额数字化服务交易业务与公司的长期发展规划能够有效

契合，可与公司原有业务形成优势互补，有助于未来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与净利润的进一步提升。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较大变化。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由于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工作尚未完成，目前公司只能根据现有的财务和业务资料，在假设宏观环境和公司经营未发生重大变化的前

提下，对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财务数据进行初步测算，具体数据以审计结果、评估结果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报告为准。

本次交易完成前，高鸿股份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２

，

５００．５７

万元，基本每股收益为

０．０７１８

元

／

股。 根据现有的财务资料，高阳捷迅

２０１２

年实

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１

，

２３４．４９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７

月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

３

，

０３２．８０

万元，预计全年将实现的净利润相对

２０１３

年度有

较大幅度增长。 本次交易将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关联方不经营相同或类似的业务。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高阳捷迅

１００％

的股权。 高阳捷迅主要经营互联网小额数字化商品交易业务、支付软件业务及第三方支付业务。 本次交易标的与

上市公司原有业务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 同时，本次交易标的与交易对方及其控制的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及其控制的企业之

间亦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 故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关联方、以及与本次交易对方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

为了避免与本次交易完成后的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相关交易对方出具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各承诺方的承诺内容如下：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承诺：

“目前本院及下属除你公司外其他企业与你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在本院作为你公司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期间，本院及下属除你公司以外的其他企

业将不从事与你公司存在同业竞争的具体业务，也不会利用对公司的控股关系做出任何有损你公司利益的行为”

大唐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海南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北京银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

１．

本公司

／

基金没有直接或间接通过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经营主体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及高阳捷迅现有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业务。

２．

在公司

／

基金作为上市公司的股东期间和之后的

３６

个月内，本公司

／

基金将不在中国境内外以控股另一公司股份的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在商业上对上

市公司及高阳捷迅构成竞争的业务和活动。

３．

在本公司

／

基金作为上市公司的股东期间和之后的

３６

个月内，若上市公司及高阳捷迅因新的商业机会从事新的业务领域，则本公司

／

基金将不在中国境内外

以控股或以参股但拥有实质控制权的方式从事与上市公司及高阳捷迅新业务构成竞争关系的业务活动。

如有充分证据证明上述承诺是不真实的或未被遵守，本公司

／

基金愿意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

曾东卫、叶军、李昌锋承诺：

“

１．

高阳捷迅目前主要从事业务为互联网支付、互联网话费充值、互联网充值卡兑换、互联网游戏充值、支付软件开发。

２．

承诺人在作为上市公司股东期间将不直接或间接通过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经营主体或以自然人名义直接从事与高阳捷迅现有业务相同业务，也不在

与高阳捷迅存在相同业务的任何经营实体中任职或担任任何形式的顾问。

３．

承诺人在高阳捷迅任职期间及从高阳捷迅离职后

３６

个月内，承诺人将不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在商业上对高阳捷迅构成竞争的业务和活动，

且不谋求拥有与高阳捷迅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的权益；承诺人从第三方获得的商业机会如高阳捷迅构成竞争或存在构成竞争的可能，则承诺人将立即

通知高阳捷迅并将该商业机会让予高阳捷迅，若该等业务机会尚不具备转让给高阳捷迅的条件，或因其他原因导致高阳捷迅暂无法取得上述业务机会，高阳捷迅

有权选择以书面确认的方式要求承诺人放弃该等业务机会，或采取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许可的其他方式加以解决。

承诺人愿意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给高阳捷迅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前，公司与高阳捷迅不存在关联交易，公司与标的资产高阳捷迅的股东之间亦不存在关联交易。 通过本次交易，公司将持有高阳捷迅

１００％

股

权，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发生变更。 因此，不会增加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

为规范未来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行为，本次交易对方分别承诺：

“

１．

承诺人将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上市公司、高阳捷迅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在股东大会对涉及承诺人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

决的义务。

２．

承诺人将避免一切非法占用上市公司、高阳捷迅的资金、资产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上市公司及高阳捷迅向承诺人、承诺人股东及承诺人投资或控

制的其他法人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３．

承诺人将尽可能地避免和减少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对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并依法签订协

议，履行合法程序，按照上市公司公司章程、有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保证不通过关

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４．

承诺人对因其未履行本承诺函所作的承诺而给上市公司及高阳捷迅造成的一切直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股本结构及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更。

第七节本次交易行为涉及的有关报批事项及风险因素

一、本次交易行为的方案尚需表决通过或核准的事项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本次交易行为的方案尚需表决通过或核准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

１

）交易对方股东会或相应权力机构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正式方案；

（

２

）本次交易的第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正式方案；

（

３

）国务院国资委对本次交易正式方案的批准；

（

４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正式方案

（

５

）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相关报批事项仍在进行之中。 上述批准或核准均为本次交易的前提条件，重组方案能否通过股东大会审议与能否取得政府主管部门的

批准或核准存在不确定性，以及最终取得批准和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本次交易的风险因素

（一）新业务整合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高阳捷迅

１００％

的股权，并进入互联网小额数字化商品交易业务、支付软件业务及第三方支付业务，公司拟根据发展战略对标的

公司开展一系列后续整合计划。高阳捷迅未来如何通过上市公司平台进行发展，以及其与上市公司的协同发展效应如何，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因此公司本次资

产重组，存在一定的新业务整合风险。

（二）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国务院国资委、中国证监会等有关部门的批准或核准。 能否取得该等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取得该等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三）资产评估及盈利预测风险

由于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工作尚未完成，目前公司只能根据现有的财务和业务资料，在假设宏观环境和公司经营未发生重大变化前提

下，对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财务数据进行了初步测算，本预案所引用的资产预估值、盈利预测值可能与最终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评估或审核后出具

的数据存在差异。 请投资者关注上述风险。

（四）评估增值风险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公司收购高阳捷迅

２６．４０６％

的股权，并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进行了评估，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３

】

第

３９９

号《资产评估报告》，高阳捷迅

１００％

的权益评估结果为

６４

，

５２９．７６

万元，评估增值率

８３２．４３％

。

本次发行股份收购高阳捷迅股权的交易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权益法评估的预估值为

８１

，

４４５．１５

万元，评估增

值率为

２８８．８１％

。上述预评估结果较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

６４

，

５２９．７６

万元增值

２６．２１％

。两次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为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公司对高阳

捷迅增资

１

亿元人民币，高阳捷迅净资产增加；

２

、高阳捷迅

２０１３

年

１－７

月实际实现的净利润超过上次评估报告的预期；

３

、评估时点差异造成的折现值差异。

综上，本次评估有较高的增值率，且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一定幅度的增值，提请投资者注意标的资产增值较大的风险。

（五）股市风险

股票市场的收益是与风险相互依存的。 股票价格一方面受企业经营情况影响，在长期中趋向于企业在未来创造价值的现值，另一方面，它又受到宏观经济、

投资者供求波动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本公司的股票可能受宏观经济波动、国家政策变化、股票供求关系的变化的影响而背离其价值。 此外，由于公司本次交易需

要有关部门审批，且审批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在此期间股票市场价格可能出现波动，从而给投资者带来一定的风险。

（六）经营模式被复制的风险

高阳捷迅的互联网小额数字化商品交易平台在商业模式上有所创新，在当今互联网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创新的商业模式有可能会被其它公司复制或者仿效，

加剧市场竞争，从而影响公司经营成果。

（七）资金短缺风险

高阳捷迅经营的互联网小额数字化商品交易业务为资金密集业务，有着较大的资金需求。 目前公司每年的话费充值及兑换交易量已经维持在百亿以上，尽

管公司保持了资金的快速周转，但是业务的扩张需要持续的资金流入。目前公司主要依赖银行借款筹集业务发展所需资金，融资渠道较为单一。如果公司不能获

得银行持续的信贷支持，会影响公司业务的发展。

（八）核心团队流失风险

高阳捷迅公司的经营与发展与核心团队深厚的行业经验和合作默契度息息相关，核心团队的流失将对公司经营产生较大的风险。

（九）盈利能力下降的风险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２

年度，高阳捷迅营业收入的增长速度分别为

４５．８２％

和

１．５９％

，营业成本的增长速度分别为

２５７．９４％

、

２２．３９％

，营业收入低于营业成本的增长速

度。近三年一期的毛利率分别为

８９．２１％

、

７３．５１％

、

６８．０８％

和

６８．０３％

，毛利率也有一定的下滑。这主要是因为公司积极拓展新业务，新的业务模式与传统业务有所不

同，利润率低于传统业务。 随着公司新业务的不断拓展，公司仍有可能面临盈利能力下滑的风险。

（十）税收优惠风险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高阳捷迅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为

ＧＦ２０１１１１００１９５４

，有效期三年。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

２００８

年）

１

号），高阳捷迅能享受

１５％

的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高新技术

企业认证的有效期为三年，企业应在期满前三个月内提出复审申请，不提出复审申请或复审不合格的，其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到期自动失效。 若高新技术企业需要

享受减免税收的优惠政策，则需每年在税务机关进行备案，通过备案后的高新技术企业方可享受政策规定的有关鼓励及优惠政策。 如果高阳捷迅未通过税务机

关年度减免税备案或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期满后未通过认证资格复审，或者国家关于税收优惠的法规变化，高阳捷迅可能无法在未来年度继续享受税收优惠。

（十一）业务许可及资质证书到期的风险

高阳捷迅取得业务许可及资质证书均是按照国家有关部门规定审定合格后，由相关主管部门发放。 如遇政策变动或公司自身经营等其他原因，业务许可证

和或资质证书未能顺利延续和持有，将会影响到高阳捷迅主营业务的正常经营及相关税收优惠，对公司业绩将会造成一定影响。

高阳捷迅子公司北京一九付支付科技有限公司获取的支付业务许可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根据《非金融机构支付管理办法》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发放，有效期为

五年。 中国人民银行是目前互联网第三方支付的上级管理机关，第三方支付业务在当今仍属于较新的金融类业务，如果中国人民银行未来根据市场发展出台新

的管理政策，公司将面临一定的政策性风险。

１

、高阳捷迅业务许可及资质证书

名称 证书编号 核发单位 核发日期 有效期

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

证

京

ＩＣＰ

证

１０１１４７

号 北京市通信管理局

２０１３．０２．２０

２０１３．０２．２０

－

２０１５．１２．０９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Ｂ２－２０１２０１５１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２０１３．０１．３０ ２０１３．０１．３０ － ２０１７．０７．３１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ＧＦ２０１１１１００１９５４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

北京市

财政局

、

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和北

京市地方税务局

２０１１．１０．２８

三年

软件企业认定证书 京

Ｒ－２００５－０４７９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２００８．１２．０８ －

国标标准认证证书

Ｊ１１Ｑ２０５３６Ｒ１Ｍ

北京世标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０５．２８ ２０１２．１１．２２

–

２０１４．０５．０５

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企业资质

证书

Ｚ３１１００２００８０４７７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２００８．０８．１５ ２０１１．０８．１５

–

２０１４．０８．１４

其中，《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国标标准认证证书》、《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企业资质证书》将分别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５

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４

日到期。

２

、一九付业务许可证

名称 证书编号 核发单位 核发日期 内容 有效期

支付业务许可证

Ｚ２０１１４１１００００１９

中国人民银行

２０１２．０６．２７

业务类型

：

互联网支付

２０１２．０６．２７ － ２０１７．０６．２６

（十二）一九付持续亏损的风险

高阳捷迅子公司一九付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及

２０１３

年

１－７

月的净利润分别为

－２１．９６

万元、

１２．１５

万元、

－７３５．２３

万元及

－７１７．２８

万元，除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盈利外，其他年

度持续亏损。 主要是由于一九付公司目前正处于投入期，前期公司积极筹备第三方支付牌照的申请，从系统改造、系统安全监测、业务优化、申请文档撰写，到央

行现场考察等等，并成功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取得第三方支付牌照，之后公司扩大签约银行范围，开拓互联网支付业务，因前期与银行洽谈的费率较高，人员、设备、研发

等投入较大，造成公司成本略高于收入，毛利无力支撑费用开支，形成亏损的情况，预期一九付的上述投入未来将实现收益，但是如果经营环境、政策发生变化，

一九付可能面临持续亏损的风险。

第八节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相关安排

一、及时、公平披露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及严格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本次交易涉及上市公司重大事件，公司已经切实按照《证券法》、《重组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

通知》的要求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本预案披露后，公司将继续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按照相关法规的要求，及时、准确、公平地向所有投资者披露可能对上市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与本次重组的进展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其实施将严格执行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对于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的相关规定，并将采取有利于扩大股东参与表

决的方式展开。 此外，公司已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等中介机构，对本次交易出具专业意见，确保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公平、合理，不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资产重组期间损益的归属

根据公司与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等

１０

名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在审计、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高阳捷迅如产生的利润为正数，则该

利润所形成的权益归高鸿股份享有，如产生的利润为负数，则由高阳捷迅本次交易前的股东按照本次交易前在高阳捷迅的出资比例各自承担。

三、关于盈利预测补偿的安排

根据《重组办法》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对高阳捷迅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并作为定价依据的，以资产认购高鸿股份的交易对方应当对高阳捷迅未来三年

的盈利进行承诺并作出可行的补偿安排。各交易对方应对本次交易完成日当年及之后连续两个会计年度净利润预测数进行承诺。相关盈利预测补偿的具体安排

请详见本预案“第四节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之“三、盈利预测补偿原则”。

四、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限承诺

曾东卫、李伟斌、叶军、张岩、李昌锋、王世成承诺，对本次取得的非公开发行股份可通过证券市场出售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的起始时间以本次认购的上市公

司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的届满之日为准。

前款限售期满后，各当事人自愿按照如下标准对所持高鸿股份股权进行锁定：

曾东卫承诺：限售期届满日起

１２

个月内，曾东卫累计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本次认购股份总额的

６０％

；限售期届满日起

２４

个月内， 曾东卫累计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其本次认购股份总额的

８０％

；

李昌锋承诺：限售期届满日起

１２

个月内，李昌锋累计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本次认购股份总额的

６０％

；

叶军承诺：限售期届满日起

１２

个月内，叶军累计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本次认购股份总额的

６０％

。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大唐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海南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承诺，认购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的限售期，即不得通过证券市场

公开交易或协议方式转让的期限，为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北京银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承诺：如果本公司取得上市公司股份时，持续拥有高阳捷迅权益的时间不足

１２

个月，本公司本次认购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的限售

期，即不得通过证券市场公开交易或协议方式转让的期限，为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如果本公司取得上市公司股份时，持续拥有高阳捷迅权益的时间已满

１２

个

月，本公司本次认购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的限售期，即不得通过证券市场公开交易或协议方式转让的期限，为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上述各交易对方限售期届满之时，若因高阳捷迅未能达成约定的业绩目标而致其须向上市公司履行补偿义务且该等补偿义务尚未履行完毕的，限售期延长

至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

前述约定的限售期届满后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五、本次交易拟购入资产不存在权属纠纷的承诺

本次交易对方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大唐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海南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北京银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曾东卫、李伟斌、叶

军、张岩、李昌锋、王世成承诺：

“

１．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股权，不涉及立项、行业准入、用地、规划、施工建设、环保核查等有关报批事项。

２．

高阳捷迅的历次出资均是真实的，已经足额到位，不存在任何虚假出资、延期出资、抽逃出资等违反其作为股东所应当承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

３．

高阳捷迅公司章程、内部管理制度文件及其签署的合同或协议中不存在阻碍本公司

／

本人

／

本基金转让所持高阳捷迅股权的限制性条款；本公司

／

本人

／

本基金

保证高阳捷迅或本公司

／

本人

／

本基金签署的所有协议或合同不存在阻碍本公司

／

本人

／

本基金转让高阳捷迅股权的限制性条款。

４．

本公司

／

本人

／

本基金合法持有高阳捷迅股权，对该等股权拥有完整、有效的所有权，权属清晰，不存在纠纷或者潜在纠纷，不存在影响高阳捷迅合法存续的

情形；本公司

／

本人

／

本基金受让高阳捷迅股权及对高阳捷迅增资的资金系自有资金，不存在受他人委托或信托代为持股的情形；本公司

／

本人

／

本基金持有高阳捷迅

的股权未设置抵押、质押、留置等任何担保权益，也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前述股权被有关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查封、冻结、征用或限制转让的未决或者潜在的诉

讼、仲裁以及任何其他行政或者司法程序。

５．

本公司

／

本人

／

本基金保证前述高阳捷迅的股权状态持续至该股权登记至上市公司名下。 ”

六、交易各方就交易信息真实性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声明与承诺

交易各方承诺并保证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所提供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愿意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第九节其他重大事项

一、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的事前认可说明以及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真审阅了本公司董事会提供的《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及相关资料，并同意将该议

案提交给公司董事会审议。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鸿股份”或“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向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

司”或“高阳捷迅”）除高鸿股份外其他

１０

位股东，包括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大唐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海南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北京银汉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曾东卫、李伟斌、叶军、张岩、李昌锋、王世成，购买其持有的高阳捷迅合计

６３．６４９％

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上述行为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高鸿股份全体独立董事就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宜

进行了认真审核。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在认真审阅了有关资料后，经审慎分析，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以及签订的相关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２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相关议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上述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３

、公司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以评估值为依据，由各方在公平、自愿的原则下协商确定，资产定价具有公允性、合理性，不会损害其他中小投资者

利益。

４

、通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从根本上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

益，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５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本次董事会审议和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批准事项，待本次交易定价后再行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６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行为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准则，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全

体股东公平、合理。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交易。

二、公司股票连续停牌前股价未发生异动说明

高鸿股份按照《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１２８

号）对连续停牌前股票价格波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结果如下：

因筹划资产重组有关事项，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停牌，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起，高鸿股份股票开始连续停牌。 高鸿股份股票连

续停牌前第

２１

个交易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的收盘价格为

７．１８

元，高鸿股份连续停牌前一个交易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收盘价格为

７．７４

元，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累计

涨幅为

７．８０％

。

同期，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深证成指收盘为

８

，

８４７．６７

点，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深证成指收盘为

９２５７．９５

点，累计涨幅为

４．４６％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证监会行业中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所有股票的加权平均收盘价为

１３．４８

元，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所有股票的加权平均收盘价为

１５．１６

元，累计涨幅为

１２．４６％

综上，公司认为：剔除大盘因素后，公司股票在连续停牌前

２０

交易日累计涨幅为

３．３４％

；剔除同行业板块因素后，公司股票在连续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累计涨幅

为

－５．３８％

，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１２８

号）第五条规定的相关标准。

三、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人员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核查情况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证监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１３

号）以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１２８

号）、《最高人民法院印发

＜

关于审理证券行政处罚案件证据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

＞

的通知》以及深交所的相

关要求，就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内上市公司、交易对方及其各自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专业机构及其他知悉本次交

易的法人和自然人，以及上述相关人员的直系亲属（指配偶、父母、年满

１８

周岁的成年子女，以下合称“自查范围内人员”）是否进行内幕交易进行了自查，并出具

了自查报告。

根据各相关人员出具的自查报告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结果，相关内幕知情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如下：

（一）自查期间内，核查范围内人员买卖高鸿股份公司股票的简要情况

１

、高鸿股份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章怡买卖高鸿股份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过户日期 过户数量

（

股

）

摘要

２０１２－１２－０７ ３，４００

买入

２０１２－１２－２４ －３，４００

卖出

２０１２－１２－２８ －３，０００

卖出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００

买入

２０１３－０１－０９ ２，０００

买入

２０１３－０１－２９ ４，４００

买入

２０１３－０１－３１ －４００

卖出

２０１３－０２－１９ －１，０００

卖出

２０１３－０３－１５ １，１００

买入

２０１３－０３－２５ ５，４００

买入

２０１３－０３－２９ －５００

卖出

２０１３－０４－０８ ３，０００

买入

２０１３－０４－１０ －１，０００

卖出

２０１３－０４－１１ －１，０００

卖出

２０１３－０４－２３ －１，０００

卖出

截至目前剩余股数

（

股

） １５，０００

２

、高鸿股份总经理秘书刘璐买卖高鸿股份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过户日期 过户数量

（

股

）

摘要

２０１３－０４－２４ －１９，３００

卖出

截至目前剩余股数

（

股

） ０

３

、高鸿股份总工办主任李永丰的父亲李俊义买卖高鸿股份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过户日期 过户数量

（

股

）

摘要

２０１２－１２－０３ １，８００

买入

２０１２－１２－０５ －２，０００

卖出

２０１２－１２－０７ －２，０００

卖出

２０１２－１２－１３ －４００

卖出

２０１２－１２－１４ －４００

卖出

２０１３－３－４ －１００

卖出

截至目前剩余股数

（

股

） ０

４

、高鸿股份投资事务专员程国忠的配偶魏素芳买卖高鸿股份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过户日期 过户数量

（

股

）

摘要

２０１２－１２－０７ －１，０００

卖出

２０１２－１２－１１ －１，１００

卖出

截至目前剩余股数

（

股

） ０

５

、大唐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分析师杜辰皓的父亲杜维良买卖高鸿股份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过户日期 过户数量

（

股

）

摘要

２０１３－４－１５ ４，０００

买入

２０１３－５－９ －４，０００

卖出

截至目前剩余股数

（

股

） ０

６

、大唐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分析师杜辰皓的母亲马秀华买卖高鸿股份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过户日期 过户数量

（

股

）

摘要

２０１３－４－１５ ４，０００

买入

截至目前剩余股数

（

股

） ４，０００

７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签字律师穆曼怡的配偶韩斌买卖高鸿股份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过户日期 过户数量

（

股

）

摘要

２０１２－１２－３ １，０００

买入

２０１２－１２－４ ９００

买入

２０１２－１２－５ －１，９００

卖出

２０１２－１２－６ １，７００

买入

２０１２－１２－７ －１，７００

卖出

截至目前剩余股数

（

股

） ０

除上述人员之外，本次交易自查范围内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次高鸿股份停牌日前六个月内无交易高鸿股份流通股的行为。

（二）相关股票买卖人员买卖上市公司股票行为的声明和承诺

１

、高鸿股份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章怡为本公司的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过去【

１２

】个月中，

章怡持续买卖本公司股票，系高频交易者，买卖高鸿股份公司股票系根据自身的判断所进行的投资行为，不构成内幕交易。

章怡已经出具《承诺函》，承诺：本人为高鸿股份员工，因对公司未来发展非常看好，一直持续买卖高鸿股份股票，在高鸿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

牌前六个月内买卖高鸿股份股票，亦系根据自身的判断所进行的投资行为，不属于基于本次重组事项的内幕信息而对公司股票做出判断的交易行为。 本人因高

鸿股份本次资产重组停牌前六个月内买卖高鸿股份股票而获得的任何收益将全部、无偿且无条件地归于高鸿股份所有。

２

、高鸿股份总经理秘书刘璐买卖高鸿股份公司股票系根据自身的判断所进行的投资行为，不构成内幕交易。

刘璐均已经出具《承诺函》，承诺：本人在高鸿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前六个月内买卖高鸿股份股票，是根据自身的判断所进行的投资行为，

不属于基于本次重组事项的内幕信息而对公司股票做出判断的交易行为。 本人因高鸿股份本次资产重组停牌前六个月内买卖高鸿股份股票而获得的任何收益

将全部、无偿且无条件地归于高鸿股份所有。

３

、高鸿股份总工办主任李永丰的父亲李俊义买卖高鸿股份公司股票系在未知悉本次交易的情况下做出，不构成内幕交易。

李俊义已经出具《承诺函》，承诺：本人在高鸿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前六个月内买卖高鸿股份股票，是在并未了解任何有关高鸿股份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的信息情况下操作的，是根据自身的判断所进行的投资行为，本人从未知悉或者探知任何有关前述事宜的内幕信息，也从未向任何人

了解任何相关内幕信息或者接受任何关于买卖高鸿股份股票的建议。 本人因高鸿股份本次资产重组停牌前六个月内买卖高鸿股份股票而获得的任何收益将全

部、无偿且无条件地归于高鸿股份所有。

４

、高鸿股份投资事务专员程国忠的配偶魏素芳买卖高鸿股份公司股票系在未知悉本次交易的情况下做出，不构成内幕交易。

魏素芳已经出具《承诺函》，承诺：本人在高鸿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前六个月内买卖高鸿股份股票，是在并未了解任何有关高鸿股份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的信息情况下操作的，是根据自身的判断所进行的投资行为，本人从未知悉或者探知任何有关前述事宜的内幕信息，也从未向任何人

了解任何相关内幕信息或者接受任何关于买卖高鸿股份股票的建议。 本人因高鸿股份本次资产重组停牌前六个月内买卖高鸿股份股票而获得的任何收益将全

部、无偿且无条件地归于高鸿股份所有。

５

、大唐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分析师杜辰皓的父亲杜维良买卖高鸿股份公司股票系在未知悉本次交易的情况下做出，不构成内幕交易。

杜维良已经出具《承诺函》，承诺：本人在高鸿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前六个月内买卖高鸿股份股票，是在并未了解任何有关高鸿股份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的信息情况下操作的，是根据自身的判断所进行的投资行为，本人从未知悉或者探知任何有关前述事宜的内幕信息，也从未向任何人

了解任何相关内幕信息或者接受任何关于买卖高鸿股份股票的建议。 本人因高鸿股份本次资产重组停牌前六个月内买卖高鸿股份股票而获得的任何收益将全

部、无偿且无条件地归于高鸿股份所有。

６

、大唐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分析师杜辰皓的母亲马秀华买卖高鸿股份公司股票系在未知悉本次交易的情况下做出，不构成内幕交易。

马秀华已经出具《承诺函》，承诺：本人在高鸿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前六个月内买卖高鸿股份股票，是在并未了解任何有关高鸿股份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的信息情况下操作的，是根据自身的判断所进行的投资行为，本人从未知悉或者探知任何有关前述事宜的内幕信息，也从未向任何人

了解任何相关内幕信息或者接受任何关于买卖高鸿股份股票的建议。 本人因高鸿股份本次资产重组停牌前六个月内买卖高鸿股份股票而获得的任何收益将全

部、无偿且无条件地归于高鸿股份所有。

７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签字律师穆曼怡的配偶韩斌买卖高鸿股份公司股票系在未知悉本次交易的情况下做出，不构成内幕交易。

韩斌已经出具《承诺函》，承诺：本人在高鸿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前六个月内买卖高鸿股份股票，是在并未了解任何有关高鸿股份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的信息情况下操作的，是根据自身的判断所进行的投资行为，本人从未知悉或者探知任何有关前述事宜的内幕信息，也从未向任何人了

解任何相关内幕信息或者接受任何关于买卖高鸿股份股票的建议。 本人因高鸿股份本次资产重组停牌前六个月内买卖高鸿股份股票而获得的任何收益将全部、

无偿且无条件地归于高鸿股份所有。

四、 交易对方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泄露本次重组内幕消息及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承诺：

“

１．

本公司

／

本人

／

本基金及本公司

／

本人

／

本基金主要管理人员、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泄露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的情形。

２．

本公司

／

本人

／

本基金及本公司

／

本人

／

本基金主要管理人员、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利用本次交易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

第十节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西南证券参照《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定以及证监

会的相关要求，通过尽职调查和对《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等信息披露文件的审慎核查后认为：

１．

高鸿股份本次交易预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２．

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权属清晰，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高鸿股份资产的完整性，增强高鸿股份的持续经营能力和持续盈利能力；

３．

本次交易将以公允，不得损害高鸿股份和股东利益为原则，并依评估结果确定，符合《重组办法》第十条第（三）项的规定，待审计评估结果确定后，独立财务

顾问将在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中对此内容发表进一步意见；

４．

本次交易不影响高鸿股份的上市地位，高鸿股份承诺在收购完成后，仍将保证自身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独立性，避免同业竞争，并进一

步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08月30日

2013年 9 月 24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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